附件4

國立台東專科學校「菸害防制」輔導作法

壹、依據：

一、中華民國98年1月11日公佈之「菸害防制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校「春暉專案」實施計畫訂定之。

貳、目的：

為有效禁絕學生沾染「吸菸」不良習慣，並增強戒菸之誘因，以達維護師生身體健康與提昇生活品質。

參、實施對象：

一、本校全體師生。

二、本校違反「菸害防制法及校規」規定之學生。

肆、具體做法：

一、宣導：

（一）專案性：對全體教職員生配合「春暉專案」專案性的實施教育宣
      導。

（二）個別性：對有「吸菸」習慣之學生，強制實施「戒菸教育」。
（三）經常性：辦理校內藝文、體育競賽，提供正向活動方式，活潑生活教育，改變吸菸習慣。
二、清查：

（一）配合健康中心身心調查普查吸菸人口，完成統計。
（二）劃分菸害清查責任區：打掃區由導師負責，科館由科主任負責，軍訓室採不定時機動，綿密查察全校校區。
（三）各單位若發現學生違規吸菸，應予勸誡並將名單送交學務處生輔組。
三、輔導：
（一）本校教職員均有相互規勸禁菸，及勸導糾舉學生違規吸菸之責任。
（二）輔導作法：針對經普查所知或違規同學，於有違規事實二日內，由導師、生輔組（輔導教官）、衛保組共同輔導，依學生個別差異，分別實施輔導：（詳如附件4-1，輔導單如4-2）
    1.初犯（好奇無菸癮者）：由導師通知家長，生輔組執行戒菸輔導、精神教育1次，衛生組執行戒菸教育。
    2.第二次違規（輕度成癮者）：除初犯之輔導作為外，加入服務教育3次。

    3.第三次（含以上）違規（嚴重成癮者）：除上二項輔導作為，再加上參加校內、外戒菸班或戒菸門診追蹤。
四、教育：對象為違犯禁菸事實或有吸菸習慣自願接受戒菸教育學生。
  （一）戒菸教育：由衛保組每週定期實施一次，生輔組提供名單。施教

        時間60分鐘，內容如下：

１點名、精神講話。（5分鐘）
２收視禁菸教育相關影帶（15分鐘）。
３閱讀、抄寫禁菸教育之文宣資料（10分鐘）。

４心得寫作（30分鐘）。

（二）依菸害防制新法，針對有吸菸事實學生，需實施菸害防制教育。衛保組於實施「戒菸教育」日前，應公佈接受「戒菸教育」學生名單及施教時間、地點。
五、戒治：以有違犯禁菸事實且經輔導無效學生採行以下作為

（一）凡年滿18歲得聯繫家長，協助至戒菸門診就診。
（二）凡未年滿18歲者經家長同意，要求參加本校或校外戒菸班。

（三）戒菸班：每學期辦理一次，由生輔組、衛保組邀請縣內衛生單位共同規劃實施。
伍、一般規定
一、凡未依規定參加各項輔導教育之學生，導師應告知家長配合勸戒， 

    本校除依校規「重要集會未到－小過」處分外，並要求一律參加「戒 

    菸輔導、戒菸教育（或戒菸班）」。

二、銷過：

（一）凡完成戒菸輔導流程後，始得檢附證明文件辦理銷過。

（二）初次違反本規定學生，於接受菸害輔導後，申請銷過須觀察二個
      月（寒、暑假不算；申請暨家長同意書如附件4-3）。經觀察兩個月，
      確未再犯者，得註銷其因吸菸而受校規懲處之紀錄，以增強其「戒
      菸」之誘因。

（三）為增強其「戒菸」之誘因，在校期間，違規學生，只要有願意主
      動接受「矯正戒治教育」需求，同意比照初犯銷過過程，經觀察
      二個月，同意往前塗銷因吸菸所處分之一大過（含）紀錄。惟若
      在撤銷其「戒菸」之懲處紀錄後，發現再犯者，接續已註銷之紀
      錄（不恢復原紀錄）按校規予繼續累計處分。

（四）為避免銷過浮濫而違背本案精神，每學年同案銷過以一次為限。

三、獎勵：凡參與「戒菸班」戒菸成功同學，於期末表揚發予獎狀以資鼓勵，並利用相關時機實施心得分享。
四、經費：「菸害防制教育」所需之影帶、文宣品等相關經費，由學務處年度經費編列提供。

五、每月定期追蹤執行成效，作為修正執行本案依據。
陸、本作法經校長核可後，於行政會議提報公佈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

  得另行修訂實施。
